
武汉理工大学 2025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形式审查表

单 位：＿＿＿＿＿＿＿

项目名称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
项目类型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
一、首席专家申报资格

1

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，遵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各项管理规定；在相关研究领域具有深厚

的学术造诣和丰富的科研经验，社会责任感强，品行端正，学风优良；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

厅局级（含）以上领导职务，能够承担实质性研究工作并担负科研组织指导职责；每个投标团队首

席专家只能为一人。

2

子课题负责人和课题组成员须为课题研究的实际参与者，且须征得本人同意。子课题负责人须在《投

标书》上签字，否则视为违规申报。如获中标，首席专家要兑现投标时承诺，确保子课题负责人有

充足的时间精力投入研究，原则上子课题负责人不得变更。

3

▲在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及其他国家级重大科研项

目，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的负责人，不能作为首席专家参加本次投标。

▲申报 2025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的申请人，不能投标本次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。

4 ▲首席专家只能投标一个项目，且不能作为子课题负责人或课题组成员参与本次投标的其他课题。

申请人承诺：

本人无在影响期内的师德师风问题、无违规违纪违法；本人已详细阅读《2025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

重大项目招标》，所申报内容符合《公告》精神，保证申请书所有内容真实、准确、无知识产权争议、

无意识形态风险，对所提供材料的合规性、合理性、真实性负责，保证并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政治、经

济和法律责任；保证项目组成员本人知情，并对申报资格进行了认真核对，确认申请人本人及项目组成

员符合申报资格要求。

签字：

日期：

二、子课题负责人及项目组成员参与资格

1 ▲子课题负责人须具有副高级（含）以上职称，在本批次招标中只能参与一个投标课题。

2
▲在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、重大研究专项项目及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

目的负责人，不得作为子课题负责人参与本次投标。

3 ▲课题组成员最多参与两个投标课题



子课题负责人及项目组成员承诺：

本人无在影响期内的师德师风问题、无违规违纪违法，已知晓参与申报资格，并确认符合参与

资格要求。本人已详细阅读《2025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招标》，所申报内容符合《公告》

精神，保证所负责的子课题内容真实、准确、无知识产权争议、无意识形态风险，对所提供材料的

合规性、合理性、真实性负责，保证并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政治、经济和法律责任。

签字：

日期：

三、投标书形式审查要点

1
本次招标选题分为方向性选题（带*）和具体选题，投标方向性选题的，可立足自身研究基础，围绕

选题方向选择不同视角自拟题目申报；投标具体选题的，原则上不能修改选题表述，如确有需要可

进行适当微调，但不得大幅压缩或改变研究内容，自选课题不予受理。

2

须按照新修订的《2025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投标书》（2025 年 5 月制，以下简称《投标书》）

规定的内容和要求填写申报材料，填报此前版本无效。

投标书中各板块的“填写参考提示”内容，不得自行删除，按照提示要点顺序逐点论述，不得遗漏或

顺序错乱。

3
投标课题要突出研究重点，体现有限目标，课题设计不宜过于宽泛，避免大而全，子课题数量一般

不超过 5 个，每个子课题只能确定一名负责人。

4 投标人须提交 300 字以内的《选题说明》，简洁明了地说明投标课题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。

5
《投标书》要突出课题论证设计部分，重点介绍总体研究框架和预期目标，课题研究思路、研究重

点和创新之处，字数不得超过《投标书》限定要求。

6
投标人须提交 3 篇与申报选题研究领域相关的代表性成果（论文或专著），作为评审立项的重要参

考。

7 项目完成时间根据研究工作的实际需要确定，一般应在 3-5 年完成。

8
根据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金管理办法》文件精神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经费预算分直接经

费和间接经费两部分，间接费用基础比例一般按照不超过项目资助总额的一定比例核定，具体如下：

50 万元及以下部分为 40%；超过 50 万元至 500 万元的部分为 30%；超过 500 万元的部分为 20%。

二级单位科研办审核签字：

二级单位分管领导签字（盖章）：

日期：


